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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郑州市金水区鸿宝路兴
达办事处大郭村，村支书朱
广伟和他儿子，从外面接收
大量建筑垃圾，填埋在村民
的耕地上，破坏环境。

郑州市金水区兴达路办
事处大郭村，村支书朱广伟
和儿子，从外面接收大量建
筑垃圾，露天堆放在村民的
耕地上，气味难闻，环境污染
严重。多次向省纪委、区纪
委反映未解决。

郑州市登封市君召乡刘
李庄村东沟，垃圾处理场，没
有覆盖，夏天气味难闻，环境
污染严重。村民希望垃圾处
理场迁走。

郑州市金水区宏康路与
高皇北路交叉口向西向北路
口，道路污水横流，气味难
闻，冬天结冰容易造成路人
滑倒。

郑州市二七区侯寨垃圾
处理场，虽然关停，但是气味
仍然很大。嵩山路南水北调
100米附近很臭和垃圾处理
场不一样的气味，不知道污
染源是哪。

郑州市二七区侯寨垃圾
处理场，举报人对公示结果
极不满意，公示处理结果说
气味微小，实际晚上气味极
其恶臭，使人无法入睡，对外
公布封场为什么现在还继续
招标，招标网显示 2021年 12
月 28日招标，2022年 1月 19
日开标。并且招标代理公司
说目前不可能停产。举报人
要求督察组亲自晚上去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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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2022年 1月 7日，金水区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核实查办，情况如下：
1.该地块位于郑州东动车所周边。2018年由郑州金水科教园区牵头，郑州市房

屋征收办公室、金水区兴达路街道办事处、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签署场地移
交表，交付铁路局纳入管理。目前，该地块现管理使用权人为郑州铁路局，土地性质
为水浇地、村庄建设用地、铁路用地、坑塘水面、设施农用地等。投诉人反映该土地地
类为耕地部分属实。

2.该地块目前作为未建设使用土地，由郑州铁路局建设围墙，对场地内进行填土，
地面植被覆盖。未发现堆放大量建筑垃圾、气味难闻等现象。投诉人反映大量建筑
垃圾堆放、环境污染严重情况不属实。

2022年 1月 7日，金水区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核实查办，情况如下：
1.该地块位于郑州东动车所周边。2018年由郑州金水科教园区牵头，郑州市房

屋征收办公室、金水区兴达路街道办事处、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签署场地移
交表，交付铁路局纳入管理。目前，该地块现管理使用权人为郑州铁路局，土地性质
为水浇地、村庄建设用地、铁路用地、坑塘水面、设施农用地等。投诉人反映该土地地
类为耕地部分属实。

2.该地块目前作为未建设使用土地，由郑州铁路局建设围墙，对场地内进行填土，
地面植被覆盖。未发现堆放大量建筑垃圾、气味难闻等现象。投诉人反映大量建筑
垃圾堆放、环境污染严重情况不属实。

3.金水区兴达路街道纪工委成立核查组，对情况进行核实。
（1）大郭村第一村民组组长朱志强（自 2012年任村民组长至今）出具情况说明：

该地块在 2015年已被动车所征用，并向村里支付土地和附属物补偿款，组里将赔偿
款分批次向群众进行了兑付，村民不再对该地块进行耕种；大郭村曾组织人员对该地
块进行过监管，发现有零散偷倒垃圾的现象，在上面种过草籽、盖过防尘网；该地块乱
倒垃圾的行为与朱广伟、朱斌斌没有关系。2019年，动车所完成该地块围墙圈建工
作。

（2）朱广伟及其儿子朱斌斌均否认上述举报事项。
（3）核查组将该线索核查情况向举报人进行了书面反馈，在问题反馈意见书上签

署了意见，但举报人未提供相关证据材料。
（4）核查组向大郭村部分村民代表、党员了解情况，未反映朱广伟及其儿子朱斌

斌以权谋私向该块土地偷倒垃圾的情况。

2022年 1月 7日，登封市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对举报问题进行现场调查。
为解决该乡北部山区村庄垃圾转运问题，2020年底，经查，临时启用登封市君召

乡李庄村东 900米处一荒坡上的生活垃圾堆放点，启用前已组织人员在该点位底部
铺撒生石灰等消杀措施，防止土壤被污染。2021年 5月，为彻底解决生活垃圾处理难
题，登封市君召乡政府将全乡生活垃圾委托给登封市鹏博保洁服务有限公司进行清
运处理，该处垃圾临时堆放点已停止使用，君召乡政府于2021年 7月组织人员车辆对
该垃圾临时堆放点存放的垃圾进行全面清运，并对现场进行覆土处理。

现场堆放的垃圾系周边部分群众于 2021年 7月以来私自倾倒的生活垃圾，占地
面积约350平方米，周围散落有少量白色垃圾，东南方现存生活垃圾约500立方米，现
场无明显异味，因距离居民区较远，未对周边群众的生活环境造成影响。

2022年 1月 7日，金水区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核实查办。
经排查，宏康路与高皇北路交叉口现场道路两侧均有污水，并伴有臭味。
1月 10日，郑州市城管局市政管理五处、郑州市市建投等相关工作人员使用钩机

对可疑堵点进行开挖，发现由市建投承建的魏河北路一处污水井破裂，致使淤泥灌进
污水井内，造成管网堵塞。

2022年 1月 8日，郑州市城市管理局组织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核实查办。
经查，现场生活垃圾A、C、D、E堆体已全部覆膜完毕；渗滤液调节池和B区暂存

池已全部加盖；因“7·20”特大暴雨受损的垃圾渗滤液设备，经抢修后恢复生产，处理
系统中除臭设施每天正常运行，由专人负责及时维护场区除臭喷雾装置，采用植物型
除臭剂按比例配制，场区固定除臭装置进行24小时喷雾除臭，移动喷洒除臭剂。处理
水质和气体排放均安装了监控系统；虽然生活垃圾停止了进场，但垃圾堆体面积较
大，仍然存在填埋气的挥发。在场区内调查过程中，闻到有微小气味。

2021年受“7·20”特大暴雨影响，处理中心的场内道路、围墙、地下管网、绿化设
施、垃圾坝等设施均遭遇不同程度损坏。渗滤液调节池、暂存池倒灌，积存渗滤液 30
万吨；B区渗滤液暂存池覆盖系统遭到破坏，积水 60万吨。暴雨过后，市城管局按照
市委、市政府的统一部署，迅速对受灾情况进行统计评估，制订侯寨垃圾场灾后重建
实施专案，明确工作目标、工作任务和时间节点，按应急抢险项目进行抢修。

郑州市城市管理局与二七区政府多次接到在嵩山路南水北调 100米附近有异味
的举报，多次安排相关人员进行昼夜排查巡查，未发现附近有污染源点。

2022年 1月 8日，郑州市城市管理局组织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核实查办。
经查，现场生活垃圾A、C、D、E堆体已全部覆膜完毕；渗滤液调节池和B区暂存

池已全部加盖；因“7·20”特大暴雨受损的垃圾渗滤液设备，经抢修后恢复生产，处理
系统中除臭设施每天正常运行，由专人负责及时维护场区除臭喷雾装置，采用植物型
除臭剂按比例配制，场区固定除臭装置进行24小时喷雾除臭，移动喷洒除臭剂。处理
水质和气体排放均安装了监控系统；虽然生活垃圾停止了进场，但垃圾堆体面积较
大，仍然存在填埋气的挥发。在场区内调查过程中，闻到有微小气味。

2021年受“7·20”特大暴雨影响，处理中心的场内道路、围墙、地下管网、绿化设
施、垃圾坝等设施均遭遇不同程度损坏。渗滤液调节池、暂存池倒灌，积存渗滤液 30
万吨；B区渗滤液暂存池覆盖系统遭到破坏，积水 60万吨。暴雨过后，市城管局按照
市委、市政府的统一部署，迅速对受灾情况进行统计评估，制订侯寨垃圾场灾后重建
实施专案，明确工作目标、工作任务和时间节点，按应急抢险项目进行抢修。

郑州市垃圾综合处理场 2021年 12月 30日正式停止生活垃圾进场，2022年除臭
招标项目是基于当时垃圾场内堆体存量垃圾的除臭工作进行招标，公告 600吨/日是
在未接到生活垃圾停止进场通知前做出的工作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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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和整改情况

一是金水区政府督促辖区街道办事处与郑州
铁路局沟通，加强对此处空地的管理。

二是金水区政府要求辖区街道办事处加强巡
逻，预防出现偷倒垃圾现象。

一是金水区政府督促辖区街道办事处与郑州
铁路局沟通，加强对此处空地的管理。

二是金水区政府要求辖区街道办事处加强巡
逻，预防出现偷倒垃圾现象。

登封市君召乡政府立即与登封市鹏博保洁服
务有限公司签订垃圾转运复耕协议，要求该公司
将该点位堆放的生活垃圾全部清运至登封市垃圾
焚烧发电厂进行处理，并具备复绿或耕种条件。
同时，对周边存在的白色垃圾全部捡拾清理，确保
周边环境干净整洁。

登封市君召乡政府安排工作人员对周边的群
众进行入户宣传教育，引导附近住户将生活垃圾
丢弃在指定的垃圾堆放点，由登封市鹏博保洁服
务有限公司统一转运，确保该问题不再发生。

现场检查人员要求市建投负责处理此段污水
管网堵塞问题，并对积水段路面进行清理。截至1
月 14日，堵塞部位已疏通，积水段路面已完成清
理。

针对郑州市固体废弃物综合处理中心“气味
难闻”的问题，2016年以来，郑州市城管局按照市
委、市政府的要求，组织专人成立专班，对举报情
况进行立行立改，先后投资 6.3 亿元，采取堆体膜
覆盖、调节池加盖、污水应急处理、加大消杀除臭
力度等一系列措施，截止到 2021年底已全部整治
到位并销号。

目前，处理中心正在对“7·20”特大暴雨受损
的情况按照方案、计划，有序地加紧修复。采取作
业堆体进行覆盖和覆膜，对堆体滑坡部分进行抢
险，积存污水处理应急抢险到2022年 3月份。

针对气味问题，市城管局组织多人次夜间突
击检查，未发现有违规操作现象。为查找源头，采
取城发公司停止部分设备运行的方式筛查，效果
不明显。夜间气味受气象条件的限制，比白天味
大。针对夜间气味问题，要求垃圾场加强除臭频
次和强度。

下一步，市城管局将积极地与周边居民沟通，
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降低对周围居民的影响。
同时，加强综合处理中心工作的宣传，让居民谅
解。

针对郑州市固体废弃物综合处理中心“气味
难闻”的问题，2016年以来，郑州市城管局按照市
委、市政府的要求，组织专人成立专班，对举报情
况进行立行立改，先后投资 6.3 亿元，采取堆体膜
覆盖、调节池加盖、污水应急处理、加大消杀除臭
力度等一系列措施，截止到 2021年底已全部整治
到位并销号。

目前，处理中心正在对“7·20”特大暴雨受损
的情况按照方案、计划，有序地加紧修复。采取作
业堆体进行覆盖和覆膜，对堆体滑坡部分进行抢
险，积存污水处理应急抢险到2022年 3月份。

针对气味问题，市城管局组织多人次夜间突
击检查，未发现有违规操作现象。为查找源头，采
取城发公司停止部分设备运行的方式筛查，效果
不明显。夜间气味受气象条件的限制，比白天味
大。针对夜间气味问题，要求垃圾场加强除臭频
次和强度。

下一步，市城管局将积极地与周边居民沟通，
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降低对周围居民的影响。
同时，加强综合处理中心工作的宣传，让居民谅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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